[image: image1.png]



[image: image1.png]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行政规范性文件


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

《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

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玉市管规〔2026〕2号

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五届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6年3月9日

（此件公开发布）
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规范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及管理活动，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国家、省相关政策规定，结合玉溪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负责统筹决策本市行政区域内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相关政策及重大事项。

第三条 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和管理等日常工作。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账户管理、提取、贷款等业务的办理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灵活就业人员，是指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年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用工、新就业形态等方式灵活就业的人员，含农村转移人口、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

第六条 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资金由个人全额承担，缴存后计入个人账户，归个人所有。

第二章 缴存登记管理

第七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应当具备合法稳定收入来源，且个人信用状况良好，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

第八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设立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需向公积金中心提交有效居民身份证件，并提供本人在公积金中心指定委托银行开立的一类借记卡。个人账户设立后，如个人基本信息或关联银行卡信息发生变更，应及时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信息变更手续。因信息变更不及时引发的相关后果，由本人自行承担。

第九条 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开户手续时，应当如实填写开户信息，与公积金中心签订《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规范缴存使用行为，约定违约处置措施。

第十条 已完成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设立并正常缴存资金的灵活就业人员，称为“灵活就业缴存人”。

第十一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在全国范围内只能保留一个正常缴存状态的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第十二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及月缴存额实行自主确定机制，具体标准如下：

（一）缴存基数下限为玉溪市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上限为玉溪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

（二）缴存比例下限为10%，上限为24%；

（三）月缴存额=缴存基数×缴存比例，计算结果四舍五入至元。

第十三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应在约定缴存日前，将当期缴存资金足额存入关联银行账户，公积金中心通过委托代扣方式统一划扣缴存资金。

第十四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每年可调整一次，调整时间为住房公积金年度起始月份。调整后，在当期住房公积金年度内不得再次变更。

第十五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自资金存入个人账户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住房公积金存款利率计息，每年6月30日为法定结息日，结息后利息自动转入个人账户。

第十六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自个人账户设立之日起，可自愿一次性补缴不超过6个月（含）的住房公积金，补缴资金计入连续缴存年限，用于满足提取、贷款等业务的缴存时限要求。

第三章 缴存账户管理

第十七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自愿终止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应于当月向公积金中心提交账户封存申请，公积金中心审核后办理账户封存手续。账户封存期间，停止代扣缴存资金。

第十八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欠缴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的，公积金中心将对其个人账户予以封存；账户封存期间，不得办理欠缴部分补缴业务。缴存人申请账户启封的，需重新与公积金中心签订《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协议》，连续缴存年限自启封当月起重新计算。

第十九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个人账户设立后，连续6个月以上未缴存资金且账户余额为零的，公积金中心有权注销其个人账户并解除缴存使用协议。

第二十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符合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条件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公积金账户异地转入或者转出手续。

第四章 提取与贷款管理

第二十一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符合《玉溪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政策规定的，可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

第二十二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有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其个人账户余额优先用于偿还贷款本息；无本市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可按实际需求自主提取个人账户内住房公积金余额，也可自愿申请终止缴存并办理账户封存手续后，办理销户提取手续。

第二十三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6个月（含6个月），在玉溪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可向公积金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申请条件、额度、期限、利率、担保方式等按玉溪市现行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

第二十四条 灵活就业缴存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应继续按月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擅自停缴、少缴，且缴存基数不得低于贷款申请时确定的缴存基数。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国家、省、市相关政策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6年4月13日起施行。本办法施行前已办理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按本办法规定执行。


  


玉溪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  

